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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型式的规范性

田洁 晋荣东 ✉

摘 要：论证型式刻画了既非演绎也非归纳的所谓第三类论证即假定性论证的推论结

构。以非形式逻辑学家沃尔顿、布莱尔、汉森为代表的肯定派主张型式具有规范性，平

托则对这一主流看法表示反对。通过对肯定派与否定派相关论述的批判性考察，本文

厘清了“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的内涵，提出型式的规范性包含证明力与约束力双重

维度；其次，讨论了批判性问题在评估假定性论证时的显性运用和隐性运用，揭示了肯

定派论述中的不一致与概念混淆，在平托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型式没有证明力，没有

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之分，假定性论证不能仅凭所例示的型式而区分出好坏；最后，考

察了型式与论证提出者、接受者在对话中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修正了肯定派的某些提

法，认为型式能够引导论证参与者根据对话类型的目标与规则进行话步交换并对实际

对话进行评估，但这种约束是间接的、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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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在非形式逻辑的视域中1，论证型式（argumentation schemes）是“论证形式
（推论结构），刻画了在日常话语以及诸如法律论证、科学论证等特定情境中所使

用的常见论证类型的结构。”（[38]，第 1页）此所谓常见论证类型，指那些既非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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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论证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进路对论证型式形成了不尽一致的多种理解。例如，语用论辩学者认为型式反映

了“一个理由（或一组相互依赖的理由）和一个立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证成关系，这种关系将使可接受性从已提

出的理由（或一组相互依赖的理由）向被辩护的立场的传递得以正当化。”（[7]，第 12页）本文主要考察非形式逻
辑学家的相关研究，暂不涉及其他的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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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又非归纳的第三类论证2，即假定性论证（presumptive argument）。3这类论证的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基于初步证据，结论可以暂时被接受，或者说，这些证据建立起

了一个初看上去有利于结论的假定；但随着新证据的引入，支持结论的假定可能

会被削弱或推翻，结论可能需要被撤回。4时至今日，论证型式已在包括非形式逻

辑在内的当代论证理论中引发广泛关注（[9, 12, 15, 19]），并扩展至法学、语言学、
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相关研究涉及型式的历史、本质、证

成、规范性、功能、生成、类型、评估、特定领域的应用等众多论题（[38, 40]）。
本文将聚焦论证型式的规范性（the normativity of argumentation schemes）论

题。目前，以非形式逻辑学家沃尔顿（D. N. Walton）、布莱尔（J. A. Blair）、汉森
（H. V. Hansen）等为代表的肯定派主张型式具有规范性，平托（R. C. Pinto）则对
这一主流看法明确予以否定。在导论之后，我们将首先概述肯定派与否定派的各

自立场，然后对其所用术语进行批判性考察，以厘清“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

的内涵。随后，我们将立足型式的规范性包含证明力与约束力双重维度这一理解，

先讨论批判性问题（critical questions）在评估假定性论证时的工作方式，进一步
证成型式没有证明力，没有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之分；最后考察型式与论证提出

者、接受者在对话中的行为之间的关系，说明型式能够引导和评估论证参与者在

对话中的行为，但这种约束是间接的、有限度的。

2 论证型式规范性的有无之争

我们先来看一个假定性论证及其型式。5海伦刚到美国几个月，常为小费问题

所困扰。一天，她和鲍勃要外出就餐，两人又因小费问题产生争执。其中，海伦

为自己的主张“给小费有损自尊”所给出的论证可重构如下：

例 1. 菲尔博士认为给小费有损自尊。
2对于既非演绎也非归纳的第三类推理/论证的合法性，目前尚存争议。至于这类推理/论证的名称，除了假定性

论证，还有似真论证（plausible argument）、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联导论证（conductive argument）、检
证推理（probative reasoning）、可废止推理（defeasible reasoning）等，但不同学者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其含义和用
法并不完全相同（[22, 25, 26, 30, 31, 35, 39]）。

3无论称作假定性“论证”还是“推理”，我们赞成布莱尔（[5]；[6]，第 103页）的观点，二者均涉及从前提
向得自前提（或声称得自前提）的结论的移动。这种推论性联系（inferential connection），既是构成推理者的认知
处理的核心要素，也是论证者在进行游说、确信、证成、确立、证明等活动时的核心要素。不同学者把这种联系

或称作后承关系（consequence relation），或称作蕴涵（implication），或称作前提—结论联系（premiseconclusion
relation），不一而足。

4这一特点就是所谓的可废止性（defeasibility），它并非为假定性论证所特有，所有非演绎的论证都具有这个特
点。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目前尚未就第三类推理/论证的合法性及其基本特点达成共识，但这并不影
响后文对论证型式规范性的讨论。

5沃尔顿对论证型式有广狭两种理解。广义上，型式“包括在逻辑中业已为人所熟悉的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的

形式，也刻画了既非演绎也非归纳的第三类论证……的形式。”（[38]，第 1页；[37]，第 110页）狭义上，型式“在
本质上是假定性的和可废止的，因此它们在本质上不同于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36]，第 84页）本文对型式作
狭义理解，这也是非形式逻辑或论证理论学界的主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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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博士是一位心理学专家，这个领域拥有关于自尊的知识。

所以，给小费有损自尊。6

这个论证就是通常所说的诉诸专家意见论证（argument from expert opinion），
这是假定性论证的一种常见类型。如果海伦与鲍勃的对话继续下去，她可能遭到

鲍勃的反驳，比如他可能引用其他心理学家的意见，而他们并不赞成菲尔博士关

于小费问题的言论。因此，即使例 1的前提都是真的，就其没有蕴涵结论而言，它
不是演绎论证。另一方面，除非鲍勃在对话中对海伦的论证提出了批评，否则菲

尔博士的言论初看上去的确为结论提供了一定支持。不过，鉴于支持强度无法通

过概率计算来获得，例 1又不是归纳论证。7根据（[34]，第 49页），例 1所代表
的诉诸专家意见论证具有如下的型式：

E是包含命题 A的学科领域 S中的一位专家，
E断定命题 A是真的（假的），
所以，A是真的（假的）。

非形式逻辑学家对论证型式规范性的考察，直接或间接地展开于跟逻辑形式

（logical forms）的比较这一背景之下。据汉森（[10]，第 343–348页），论证型式
是“由包含变项的语句形式序列所构成的论证模式，其中至少一个语句形式包含

一个概略式常项或概略式量词，并且最后一个语句形式由诸如‘因此’或‘所以’

之类的结论指示词所引入。”8而逻辑形式则是命题逻辑、谓词逻辑、模态逻辑等

形式逻辑系统中的公式，它们由逻辑常项（联结词、量词、模态词等）和变项（命

题、个体、谓词、世界等）所构成。

根据基于形式逻辑的论证理论，亦即作为论证理论的演绎主义，逻辑形式对

于论证分析与评估至关重要。约翰逊（R. H. Johnson）就指出，这种理论主张每
个论证都有一个与之相联的逻辑形式；一个论证是好论证，当且仅当它是可靠的；

而一个论证是可靠的，当且仅当它的前提均真且论证有效。有效性是论证在前提

和结论的推论性联系上的一种性质，指结论从前提中必然地得出，前提真而结论

假是不可能的（[14]，第 57–58页）。按这种理论，“论证的有效性实际上是逻辑
形式的问题。”（[18]，第 163页）有效的逻辑形式能够确保前提真时结论必然为
真，故例示有效式的论证在推论性联系上就是好论证；反之，无效的逻辑形式不

能确保前提真时结论必然为真，于是例示无效式的论证在推论性联系上就不是好

6这个例子是对沃尔顿所举实例（[36]，第 3、86页）的重构。
7“归纳”一词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上指非演绎的（nondeductive）推理/论证，狭义上指传统所

说的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论证。假定性论证之为第三类论证，是相对于演绎和狭义归纳而言的。
8所谓概略式常项（schematic constant）指“……说……”“……导致……”“……是一位专家”“……意味着……

”“……与……相关”“……承诺……”“……是……的一部分”“……被广泛接受”“……是似真的”“……可归类

于……”“……是实现……的手段”“……是……的征兆”等等，而概略式量词（schematic quantifier）则指“一般
而言”“正常情况下”“通常”等。详见（[10]，第 346–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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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9

非形式逻辑学家通常把论证型式视作逻辑形式的对应物：“论证型式之为论

证的形式的语用结构（formal pragmatic structure of arguments），是语义层面推论
的逻辑形式（logical forms of inference in semantics）的对应物。”10（[31]，第 x页）
既然逻辑形式是论证分析（把握论证结构）的工具，又是论证评估（判定论证在

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的工具，那么型式之为刻画假定性论证的推论结构的工具，

是否也具有论证评估的功能？也就是说，型式在推论性联系上有无好坏之分？假

定性论证能否仅凭所例示的型式就区分出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这便引出了“论

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

在非形式逻辑学界，沃尔顿、布莱尔、汉森和平托等人是近三十年来明确论

及这一论题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学者，前三人属于肯定派，平托可称否定派。

2.1 肯定派：型式具有规范性

1996年，沃尔顿就主张型式具有规范上的约束力（normatively binding），在推论
性联系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约束性（bindingness）或逻辑正确性（logical correctness）：

引 1：它们在以下意义上具有规范上的约束力。如果听者接受说者
论证的前提，而这个论证是一个真正的（对其参与的对话类型而言）且

恰当的论证型式的实例，听者就必须或应该（以某种有约束力的方式）接

受其结论。 （[31]，第 10页）

引 2：这些类型的论证中的每一个都是暂时性的和非决定性的——
存在被批判性质疑的可能，但在很多场合仍然足够强，以至于在将可接

受性从前提传递至结论方面具有某种程度的约束性或逻辑正确性。

（[31]，第 5页）

布莱尔（[2]）在 1999年明确区分了规范的型式（normative scheme）与描述
的型式（descriptive scheme）11：

引 3：区分作为好推理模式（patterns of good reasoning）的型式（称
作“规范的”型式）与仅仅描述人们倾向于如何推理或者在过去是如何

9存在极少的例外，例如，循环论证例示了有效的逻辑形式，但在推论性联系上并不是好论证。更详细的讨论

可以参见 [21]，第 29–30页。
10语用论辩学者也持类似看法：“论证型式是一般的、抽象的模式，拥有无限数量的可能的代入实例。就此而言，

它们对应于逻辑推理模式（logical reasoning patterns）”（[9]，第 96页）。关于逻辑形式和论证型式的区别，除了这里
提及的前者是语义结构、后者是语用结构，还有学者认为逻辑形式在抽象程度上高于论证型式（[27]，第 168–171
页）。对二者异同的考察，还可参见 [10, 11, 13, 23]。

11有学者在不同的意义上区分了规范的型式与描述的型式，前者指包含描述性或规范性前提、规范性结论的论

证所具有的型式，后者指包含描述性前提和结论的论证所具有的型式（[15]，第 241页）。这种区分并不涉及型式
在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关于布莱尔的区分，还可参看 [1,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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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的型式（称作“描述的”型式），是有益的。12

规范型式是好推理的模式，这说明型式在推论性联系上有好坏之分。具体言

之，这类型式也就是在当代文献中、尤其是在沃尔顿等人的相关论著中所表述的、

为论证理论学界所认可的型式（recognized scheme）。13在布莱尔看来，当其他条

件相同（other things are equal）时，每种规范型式如果前提为真，就为结论提供
了支持；它们都是好推理的默认形式，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被推翻；规范型式

的每个实例都是初看上去的（prima facie）好推理，但是否是通盘考虑意义上的好
推理，要取决于论证所涉的具体情境；如果理由例示了某种规范型式的前提类型，

那么就建立了一个用以支持例示该型式之结论的命题的假定（presumption）；在对
话中，若例示一个规范型式的一方是有根据的，那么证明责任将转移给另外一方。

近年来，汉森也开始关注型式的规范性问题：“例示型式的论证是否是规范

的，也就是说，这些论证是否因为是型式的实例而具有某种分量的似真性（plau
sibility）。”（[10]，第 343页）与布莱尔一样，他也区分了规范的型式与描述的型
式，前者包含了至少部分关于该型式之好实例的充分条件，以至于任何实例都将

至少为其结论提供某种初步的支持，而后者是对某种论证类型的中性刻画（[11]，
第 201页）。另一方面，沃尔顿和布莱尔均承认假定性论证的可废止性及其所例示
的型式在规范性上的有条件性（“某种程度”“初看上去的”等），而汉森为了强调

这一点，把型式的规范性称作部分的规范性（partially normative）：

引 4：我们之所以把沃尔顿的型式识别为具有部分的规范性，这是
因为它们借助可接受的前提为任意替换实例的结论赋予了某种初步的似

真性。 （[11]，第 213页）

引 5：具有部分规范性的型式的实例，尽管它们是可废止的，至此为
止（pro tanto）仍将某种可接受性有条件地传递给了它们的结论。

（[11]，第 210页）

要言之，以沃尔顿、布莱尔和汉森为代表的肯定派明确主张论证型式具有规

范性，不过他们更多地只是在宣称，并未对此进行过论证，而且他们对“论证型

式的规范性”论题的理解各有侧重，所用术语也不统一。本文第 3部分将对这些
问题予以批判性地考察和厘清。

2.2 否定派：论证型式没有规范性

肯定派的观点代表了非形式逻辑学界在“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上的主流

看法。作为可能是唯一的否定派，平托明确否认型式具有规范性。1999年，他就
12在布莱尔这里，规范的型式与描述的型式并不矛盾，二者是相容关系：“从对我们而言具有证明力上强制性

的、实际使用的特定论证或论证类型中生成规范的型式并不可耻。”（[3]，第 375页）。不过，他从未举例说明何
为不规范的型式、何为描述的型式。

13目前，已被当代论证学者辨识并得到认可的类型多达几十种（[38]，第九章；[40]，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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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布莱尔（[2]）提出质疑：“存在规范的论证型式吗？……布莱尔和沃尔顿所
认可的论证型式真的拥有归属于它们的规范力（normative force）吗？”（[20]，第
63–65页）14在他看来，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规范型式，那么一个例示规范型式的

假定性论证在推论性联系上就应当是一个好论证。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通过

具体分析诉诸征兆论证的两个实例，平托对此予以了否定。

诉诸征兆论证的型式（scheme for argument from sign，[31]，第 49页）是：

A在这个情境中是真的；
在这类情境中，A之为 B的征兆是真的，这表明 B一般来说也是真的；
所以，B在这个情境中是真的。

平托所考察的例示这一型式的两个实例分别是：

例 2. 鲍勃身上满是红斑；
身上满是红斑是某人得了麻疹的可靠征兆；

所以，鲍勃得了麻疹。

例 3. 当我在一间声誉很好的珠宝店买这枚戒指时，它装在贴有“24K金”标签的
首饰盒里；

在一间声誉很好的商店里，商品包装盒上的标签是所装之物的可靠标识；

所以，这枚戒指是由 24K金制成的。

按平托（[20]，第 65–69页；[21]，第 101–104页）之见，可以通过对这两个
论证展开两类不同的批评来判定它们是不是好论证。其中，类型 Ⅰ的批评针对的
是论证的前提：

A. 事实性前提可能有缺陷。例如，鲍勃身上的红斑可能仅仅是因为透过染了色
的窗玻璃而看上去是红斑，并不是真的红斑。

B. 表述征兆与所指示之物关系的一般性概括可能有缺陷，这又有三种可能：

(1) 这个概括的可靠性可能有缺陷。例如，麻疹只是导致红斑的众多身体状
况之一，因此身上满是红斑可能并非某人得了麻疹的可靠征兆。

(2) 这个概括所表述的征兆与所指示之物的相关性可能有缺陷，未必足以担
保结论为真。例如，身上满是红斑的确为猜测某人得了麻疹提供了某种

支持，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支持可能太弱了，不能建立起此人得了麻疹

这一假定。

(3) 即使这个概括是可靠的，它也可能没有为论证所处的情境提供恰当类型
的证据。例如，在与朋友或家庭成员的非正式交易中，首饰盒上的标签

14汉森已经注意到，“尽管在好的假定性论证为其结论建立了假定这一点上，平托和布莱尔、沃尔顿是一致的，

但他质疑这样一种观点：规范的论证型式具有规范力，并且好的假定性论证是好的，就是因为它们是规范型式的

实例。”（[21]，第 xvi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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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为假定这是一枚 24K金的戒指提供了足够证据，但对于保险理赔
来说，首饰盒上的标签是不充分的，它更需要的是有资质的专家出具的

书面保证或者是化学检验的结果。

类型 Ⅰ的批评表明，即便一个假定性论证完整例示了某种规范型式，由于在
前提的真实性、可接受性或相关性等方面可能存在缺陷，该论证一开始就没有能

够建立起有利于结论的假定，因而不是好论证。

类型 Ⅱ的批评则适用于论证的前提已经建立起初看上去有利于结论的假定：

C. 即便事实性前提是真的，一般性概括对于论证所处情境而言也是足够强的并
且是恰当的，但存在着削弱（undermine）论证的推论性联系的其他事实。例
如，在例 3提及的珠宝店附近发生了一场地震，绝大多数盒子里的首饰被倒
了出来，一位缺乏贵金属知识的仓库管理员负责把首饰放回盒子，因而很可

能不能正确识别首饰的材质和成色并将它们正确地放回贴有相应标签的盒

子里。显然，一旦认识到这一事实，无需提供例 3结论为假的证据，该事实
也将削弱前提对结论的支持。

D. 尽管论证不存在上面列出的诸种缺陷，但存在着推翻（override）其推论性联
系、否定其结论的其他证据。例如，例 3提及的那枚戒指后来被送到一位业
内资深的珠宝匠那里修理，经仔细检查，他报告说它是由 14K金制成的。

类型 Ⅱ的批评表明，即便一个假定性论证完整例示了某种规范型式，并且这
个论证的前提满足了真实性或可接受性、相关性等条件，但随着其他证据的引入，

前提与结论之间的推论性联系将被削弱或推翻，结论将会被撤回，它将不再是一

个好论证。

基于上述分析，平托得出结论：

引 6：任何特定类型的证据或论证的规范力和权威不源自该证据或
论证例示了某种已被认可的、“规范的”论证型式这一事实。它的规范力

源自语用的考量（pragmatic considerations）……这些考量将为在这种情
境中使用这种证据来解决这种问题提供证成。 （[21]，第 111页）

这就是说，假定性论证不能仅凭所例示的型式而区分出好坏15，型式本身在推论

性联系上没有好坏之分，不存在布莱尔所谓的作为好推理模式的规范型式。

3 论证型式规范性的双重维度

尽管肯定派与否定派立场相左，这些非形式逻辑学家其实都没有明确说明“论

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的内涵。从上一部分的概述中还可看出，他们对这个论题

15语用论辩学者也认为，就例示特定型式的假定性论证来说，从前提向结论的“可接受性的传递并不仅仅基于

所使用的型式的形式特征（th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eme that is used）”（[9]，第 96页）。



24 逻辑学研究 第 16卷第 5期 2023年

的考察各有侧重，用语也不统一。有见于此，我们先做一些必要的概念梳理，厘

清相关术语的用法，然后再提出我们对这一论题的理解。

沃尔顿在引 1中说型式具有“规范上的约束力”，特别强调听者如接受了例
示特定型式之假定性论证的前提就必须接受其结论。很明显，这里的约束对象是

论证接受者的行为，而“规范上的约束力”指的是型式对接受者在对话中的行为

具有引导和评估的能力。但是，引 2中的“约束性”一词，由于与“逻辑正确性”
同义，其约束对象就不再是接受者的行为，而是论证本身，指的是论证的前提与

结论之间具有一种好的推论性联系，哪怕这种联系不是演绎有效的，也不是基于

统计的归纳上强的。2008年，沃尔顿再次论及型式的规范性：
引 7：在对话中，当接受者能够通过提出批判性问题或者以其他的

方式来挑战论证而使对话得以持续进行时，论证型式如何能够具有规范

力（normative bite）？ （[38]，第 30页）
此所谓“规范力”与引 1中的“规范上的约束力”含义近似，都是指型式对论证
参与者在对话中的行为具有引导和评估的能力，但二者又有所区别。前者侧重于

型式能够引导论证提出者和接受者根据对话类型的目标与规则进行话步交换并对

实际对话进行评估，后者则指型式如何能够约束接受者在接受了好的假定性论证

的前提后必须接受其结论。

作为好推理的模式，布莱尔所说的规范型式具有沃尔顿在引 2中所说的某种
程度的约束性或逻辑正确性，即前提的可接受性可以有条件地传递至结论。2001
年，布莱尔又指出：

引 8：对型式的哲学兴趣与它们的说服力（cogency）的根源或根据
有关。一种“有效的”推论或论证的型式的证明力（probative force）的
根源是什么？我认为一个简短的说明就是接受一个例示有效型式的推论

或论证的前提而拒绝其结论是一种非理性之举。

（[3]，第 376页；[6]，第 143–144页）
布莱尔的简短说明针对的是论证接受者的行为——接受例示了某种规范型式的假

定性论证的前提，就必须接受其结论，由此可知他这里所说的“说服力”“证明

力”，也就是沃尔顿在引 1中所说的型式在“规范上的约束力”。
不过，布莱尔也常常从另一种含义来使用“说服力”或“证明力”。例如：

引 9：当一个论证被证明是演绎无效时，很多场合它仍会是一个有
说服力的论证：其前提为接受其结论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好理由。

（[5]；[6]，第 121页）

引 10：论证的接受者必须评估论证在逻辑上和论辩上的价值。所提
供的理由对于处于争议中的主张真的具有证明的意义吗？所提供的相关

理由是可接受的吗？所提供的理由提供了充足的证明力吗？

（[4]，第 44页；[6]，第 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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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力”“证明力”在此均指前提和结论，亦即理由和主张之间具有一种好的推

论性联系，其含义显然不同于引 8中的用法，因而无关乎型式对论证提出者和接
受者在对话中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评估。

平托否认存在作为好推理模式的规范型式，他所说的型式的“规范力”自然

就不同于沃尔顿在引 7中所讲的“规范力”，而相近于布莱尔在好的推论性联系
意义上所说的“说服力”“证明力”，也就是沃尔顿在引 2中所说的“约束性”“逻
辑正确性”。

汉森在引 4中把部分规范性与初步似真性相关联，认为后者指的是“与型式
相符的论证为其结论提供了某种支持”（[10]，第 343页）。究其本质，型式的“部
分规范性”，也就是沃尔顿在引 2中说的某种程度的“约束性”“逻辑正确性”，或
布莱尔在引 9和引 10中用的“说服力”“证明力”，又或是平托讲的“规范力”。
至此不难看出，非形式逻辑学家对“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的理解并不十

分清晰，对一系列相关术语的使用也颇为混乱。不过，通过以上的概念梳理与术

语分析，结合肯定派和否定派的实际论述，并对相关术语的使用进行统一和规范，

我们认为“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主要包含以下两个维度：

第一，型式的证明力之维，涉及型式所反映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推论性联系的

品质。主要讨论如下一些问题：型式有无证明力？型式在推论性联系上有无好坏

之分？假定性论证能否仅凭所例示的型式而区分出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等。

第二，型式的约束力之维，涉及型式与论证提出者、接受者在对话中的行为

之间的关系。主要讨论的问题有：型式有无约束力？型式能否引导论证参与者根

据对话类型的目标与规则进行话步交换并对实际对话进行评估？型式能否约束接

受者在接受好的假定性论证的前提后必须接受其结论？

基于我们对“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的上述理解，肯定派和否定派的观点

差异如表 1所示，其中“/”表示没有讨论相应的问题。

肯定派 否定派

沃尔顿 布莱尔 汉森 平托

论证

型式

的规

范性

型式的证明力 有 有 有（部分） 无

型式的

约束力

引导和评估论

证双方在对话

中的话步交换

有 / / /

约束接受者接

受好论证的前

提就必须接受

其结论

有 有 / /

表 1: 肯定派与否定派的观点对比

接下来，我们就立足型式的规范性包含证明力与约束力双重维度这一理解，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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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们对“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的回答。

4 论证型式没有证明力

在型式有无证明力的问题上，我们赞成平托的观点，型式没有证明力，没有推

论性联系上的好坏之分，假定性论证不能仅凭所例示的型式而区分出推论性联系

上的好坏。在此，我们通过讨论批判性问题在评估假定性论证中的工作方式、揭

示肯定派在相关论述中的不一致与概念混淆，再补充几点论证：

第一，用批判性问题来评估假定性论证是包括肯定派在内的非形式逻辑学家

的普遍共识。沃尔顿自己就说：“评估一个符合某型式的论证是否应该被判定为强

还是弱的关键就是一组与该型式相关联的批判性问题。”（[38]，第 15页）
每一种已被认可的论证型式都有与之相匹配的一组批判性问题。16据（[38]，

第 310页），与诉诸专家意见论证的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问题是：

CQ1：专长问题：E之为专家来源有多可信？
CQ2：领域问题：E是 A所属领域的专家吗？
CQ3：意见问题：E断定了什么意味着 A？
CQ4：可信赖问题：E之为来源在个人方面可靠吗？
CQ5：一致性问题：A与其他专家的断定一致吗？
CQ6：支持性证据问题：E的断定有证据支持吗？

因此，例 1是否是一个好论证、鲍勃是否接受海伦的结论，就可以通过看上述六
个批判性问题是否获得令人满意的回答来判定。批判性问题预设了一个对话的框

架。在为特定目的所进行的对话的特定阶段，如果论证所例示的型式相对于对话

类型而言是恰当的，并且论证提出者令人满意地回答了接受者提出的全部批判性

问题，那么这个论证就建立起了初看上去有利于结论的假定，或者这个假定得以

维持或加强，于是此论证在这个对话的这个阶段就是一个好论证；反之，如果提

出者没有令人满意地回答全部批判性问题，这就意味着该论证或者根本没有建立

起有利于结论的假定，或者业已建立的假定被削弱或推翻，于是它在这个对话的

这个阶段就是一个不好的论证。17这种具有明显论辩性、情境敏感性和可废止性

16据（[1]，第 631页），论证型式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可废止的推理模式，二是与之相匹配的批判性问题集。
本文不采取这种理解，而是与非形式逻辑学界的主流看法保持一致，承认每种型式都有与之相匹配的批判性问题

集并且这些问题具有评估功能，但不把批判性问题集视作型式的组成部分。
17证明力对于型式而言是一个“有或无”（all or nothing）的问题，我们认为型式没有证明力。但是，例示特定型

式的假定性论证不仅可能有证明力，而且证明力存在程度上的变化。沃尔顿就曾关注过“诉诸专家意见的论证在

特定情形中何时能够被恰当地评估为强的、弱的，或者错误的”（[38]，第 2页）。在论及论证强度与逐级可接受性
（gradual acceptability）时，帕肯（Henry Prakken）也强调，“如果论证由论证型式所生成，提出并成功得到回答的
批判性问题越多，该论证在论辩上就越强。”（[24]，第 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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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充分说明，仅凭所例示的型式不能区分假定性论证的好坏。18

第二，对假定性论证的评估可以粗略分出两种情形：一是论证暂时被接受，二

是论证受到明确质疑或挑战。肯定派承认需要联系论证所处情境并运用批判性问

题来进行评估，主要针对的是第二种情形，我们将这种评估称作批判性问题的显性

运用。据肯定派，第一种情形是论证因所例示的型式具有规范性而具有初步的似

真性，于是暂时被接受。不过，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也不能免于批判性问题的检验。

假定性论证的一个重要特点的确是基于初步证据，结论可以暂时被接受，但

正如沃尔顿本人所强调的：“每一种论证型式在对话中都被用作一种具有某种分

量似真性的假定性论证。如果接受者接受了前提，这也给了他一个好理由去接受

结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接受者应该不加批判地就接受结论。”（[36]，第 84页）
这就是说，即便要在对话的某个阶段暂时接受一个假定性论证，也必须经过批判

性问题的检验。那么，这种检验究竟该作何理解呢？我们认为，如果对话双方都

是理性而负责任的，那么提出者就不应仅仅因为其论证所例示的型式就直接将论

证交付对话，接受者也不应仅仅因为该论证所例示的型式就不加批判地接受，而

应该在交付对话之前或暂时接受之前，各自以独白方式运用批判性问题对该论证

进行检验并得到各自认为令人满意的回答。暂时接受的表象背后，正是批判性问

题的隐性运用。批判性问题在假定性论证评估中的显性运用与隐性运用充分表明，

假定性论证不能仅凭所例示的型式而区分出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因为型式本身

没有证明力，没有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之分。

第三，肯定派关于假定性论证的评估，存在不一致的论述和概念混淆。前文

已提及，沃尔顿一方面主张型式具有约束性或逻辑正确性，另一方面强调评估假

定性论证的关键是与所例示的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问题，而非所例示的型式。布

莱尔也有类似的不一致。他认为存在作为好推理模式的规范型式，但又说“任何

例示某种论证型式的特定论证是否真的具有似真性，取决于与该型式相匹配的全

部批判性问题——其功能是对在特定情境中该型式可能出错的不同方式进行检验

——是否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答。”（[6]，第 130页）
我们认为，这种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跟肯定派混淆型式与例示特定型式的假

定性论证有关。型式是一个抽象的、包含变项的语句形式序列，刻画了假定性论

证的推论结构；假定性论证是对特定型式的具体例示，即在特定情境中，在该型

式所含变项的变动范围内，用具体的词项、命题等对相应变项的每一次出现进行

一致替换的结果。运用批判性问题来评估、对全部批判性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

答，所针对的只能是具体论证，而非抽象型式。这不仅说明型式没有证明力，不

能用来评估假定性论证的好坏，而且说明虽然型式没有证明力，但假定性论证却

可能有证明力。在特定情境中，具有证明力的假定性论证就是在推论性联系上的

18这里对批判性问题评估功能的简介，目的在于说明假定性论证不能仅凭所例示的型式就区分出推论性联系上

的好坏，并不是对如何评估处于不同类型对话中的假定性论证的全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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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论证；这样的论证之所以好，是因为前提建立起了有利于结论的假定；假定之

所以能够建立，不是因为所例示的型式，而是因为与型式相配的批判性问题得到

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好的假定性论证具有证明力，不等于它所例示的型式

具有证明力，二者不容混淆。19

5 论证型式有间接的、有限度的约束力

在型式有无约束力的问题上，我们基本赞成肯定派的观点，即型式能够引导

论证参与者根据对话类型的目标与规则进行话步交换并对实际对话进行评估，但

我们认为这种约束力是间接的、有限度的。后者集中表现为接受者在接受了好的

假定性论证的前提后之所以必须接受其结论，根源不在于该论证所例示的型式，而

是不这样做是一种不一致的非理性之举。

平托没有讨论型式有无约束力的问题，对此有深入考察的是沃尔顿和布莱尔。

在引 1中，沃尔顿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承认型式有约束力，二是认为这种约束
力具体表现为接受者一旦接受了好的假定性论证的前提，就必须接受其结论。不

过，他更多时候是把型式的约束力与对话走向图（profile of dialogue）关联起来加
以讨论。对话走向图可能是由沃尔顿首先使用并命名的一种分析和评估论证的方

法（[28]，第 37–38页），其典型形式是一个由线段连接节点所组成的树形图，表
示作为一个较长对话中的一小部分的话步（moves）序列。节点与对话中的话步相
联系，树形图最上面的根节点对应于初始话步，节点之间的连接对应对话中的情

境，树形图的每个分支代表一种从初始话步发展而来的可能对话。对话走向图具

有描述与规范双重功能：既可以用来描述真实进行的对话、识别论辩实例中的常

见话步模式等，也可以用来表示理想的对话序列应该如何进行、诊断对话双方是

否出现错误等。20

接下来，我们参考沃尔顿（[32]，第 253–255页）对一个围绕诉诸专家意见所
进行的对话片段所作的分析，来分析例 1所提及的海伦（P）和鲍勃（R）之间关
于小费问题的对话，以具体说明型式的约束力与对话走向图之间的联系。

例 4. 海伦：我认为给小费有损自尊（A）。
鲍勃：亲爱的，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海伦：因为菲尔博士（E）说过啊，他是一位心理学专家。
鲍勃：菲尔博士的意见有证据支持吗？

海伦：你怎么能评估这些证据？你又不是心理学专家。

19据布莱尔（[3]，第 377页；[6]，第 145页），“一个假定性型式的证明力部分地是对与该型式相联系的批判性
问题的回答的函数。”这里，他就明显混淆了型式与例示型式的假定性论证，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一个例示特定型

式的假定性论证的证明力部分地是对与该型式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的回答的函数。”
20关于对话走向图，可进一步参见 [8]，第 366–367页；[29]，第 68–69页；[16, 1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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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是的，我不是，但我肯定有权利问菲尔博士究竟用什么证据来支持他

的说法。

海伦：我说了，你不是心理学家，评估证据是心理学家的责任。

可以运用如下一个对话走向图来对上述对话片段进行评估：

R：为什么 A？ 

 

P：E断定了 A。 

 

R：E的断定有证据支持吗？ 

 

(1) P 引用证据     (2) P 承认不知道证据      (3) P 承认没有证据 

图 1: 关于围绕诉诸专家意见所进行的对话序列片段的对话走向图

上图展示了一个围绕诉诸专家意见所进行的对话片段应该如何进行的规范模

型（normative model），可用来引导海伦和鲍勃在例 4的情境中进行话步交换。在
对话中，海伦先提出了一个诉诸专家意见论证，然后鲍勃表示质疑并援引与相匹

配的 CQ6来挑战海伦的论证。根据图 1，为了恰当回答这个问题，海伦应该在三
个话步分支选项中选择一个，即 (1)引用菲尔博士所凭借的证据；或者 (2)如果不
知道证据，又或者 (3)如果菲尔博士未凭借任何可引用的证据，那么海伦就应当
承认缺乏证据。不止于此，这个模型还可以通过比对例 4所描述的实际对话来判
定双方是否存在错误。经比对，海伦在例 4中明显犯了一个诉诸权威型的谬误（a
fallacy of the ad verecundiam type）。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话走向图表明了论证
当其被运用于对话时如何具有规范性”（[38]，第 30页）。
我们认为，对于沃尔顿联系对话走向图来说明型式的约束力，有必要做如下

澄清与限制：

第一，型式具有引导和评估对话序列的约束力，但不能单独生效，因为“一

个假定性型式的约束力的本质需要从这个型式与其相匹配的批判性问题的关系中

去寻找。”（[38]，第 36页）在例 4中，当海伦援引专家意见后，鲍勃接下来就应
该或接受该论证，或提出与诉诸专家意见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问题；如果他提出

了 CQ6，那么为了恰当回答问题，海伦就应该在三个话步分支选项中选择一个来
回应鲍勃。很明显，型式对对话序列的引导与评估是与相匹配的批判性问题共同

完成的。

第二，型式的约束力是通过对话走向图间接实现的。“论证型式与其相匹配的

批判性问题生成了一个对话走向图——一个问与答的交换序列，这个走向图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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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对话的任何一个给定点上什么是正确的或者恰当的。”（[31]，第 14页）这就
是说，作为表示理想的对话序列应该如何进行的规范模型，对话走向图的基础是

特定型式及其相匹配的批判性问题。因此，对话走向图对展开于论证参与者之间

的对话序列的约束是直接的，型式的约束由于不能单独生效，则是通过对话走向

图间接实现的。

第三，在对论证参与者之间的问答交换进行引导与评估时，最为重要的一种

约束可能是：在对话的某个阶段，接受者如果接受了一个假定性论证的全部前提，

而提出者又令人满意地回答了全部批判性问题，接受者就必须接受该论证的结论。

不过，“这种约束性并不是无条件的或绝对的——就像演绎有效性那样。相反，它

所涉及的是一种试探性的或者暂时的接受。”（[31]，第 5–6页）于是，“可废止性
这个因素引发了型式如何具有理性上的规范力（rationally binding）的问题”（[38]，
第 7页），这也就是布莱尔在引 8中追问的“一种‘有效的’推论或论证型式的证
明力的根源是什么”。不过，根据我们对型式证明力的认识，沃尔顿和布莱尔在此

又一次混淆了型式与例示特定型式的假定性论证。型式本身没有证明力，但好的

假定性论证因其前提建立起了一个有利于结论的假定而具有证明力。由于“接受

了好的假定性论证的前提，就必须接受其结论”这一行为约束是以具体论证的证

明力为基础的21，因此沃尔顿和布莱尔所追问的问题，正确的表述就应该是“好的

假定性论证如何具有约束力？”“好的假定性论证的约束力的根源是什么？”

沃尔顿（[38]，第 7–8页）曾考察过演绎论证何以有约束力，也提到可废止性使
假定性论证以一种不同于演绎论证的方式对接受者形成约束，但他并未追问好的

假定性论证何以有约束力或者其约束力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布莱尔把沃尔顿用以

说明演绎论证何以有约束力的策略推广至归纳论证和假定性论证（[3]，第 376–377
页；[6]，第 144页）。我们赞成布莱尔的做法和结论，其核心思想是：就好的假定
性论证而言，其前提已建立起有利于结论的假定。如果接受者拒绝接受该论证的

结论，但又不否定其证据或未发现可能的反驳，这意味着他相信存在某种缺乏证

据的可能的反驳。在这种情形下，接受者就是在坚持不太可信之事是更为可信之

事，而在布莱尔看来，这类似于一种不一致（inconsistency）。因此，好的假定性论
证的约束力并非根源于它所例示的型式，而是源自这样一个事实：接受前提并承

认论证拥有一种（既非演绎有效的也非归纳上强的）好的推论性联系，但否认结

论的似真性且未曾提及任何可能的反驳，这种不一致的非理性之举（irrationality）
是不可接受的。

至此，肯定派、否定派与我们在“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上的观点差异可

列表如下：

21就证明力与约束力的关系说，由于型式本身没有证明力，讨论型式的约束力是否以其证明力为基础就没有任

何意义。但是，好的假定性论证具有证明力，它要求接受该论证的前提后必须接受其结论，否则就是不一致的非

理性之举。就此而言，好的假定性论证的约束力以其证明力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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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派 否定派
本文作者

沃尔顿 布莱尔 汉森 平托

论证

型式

的规

范性

型式的证明力 有 有 有（部分） 无 无

型式的

约束力

引导和评估论

证双方在对话

中的话步交换

有 / / / 有（间接）

约束接受者接

受好论证的前

提就必须接受

其结论

有 有 / / 无

表 2: 肯定派、否定派与本文作者的观点对比

6 结论

通过批判性考察以沃尔顿、布莱尔、汉森等为代表的肯定派和以平托为代表

的否定派的相关论述，本文对“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其

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厘清了这一论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型式的

规范性包含证明力与约束力双重维度；其次，讨论了批判性问题在评估假定性论

证时的显性运用与隐性运用，揭示了肯定派论述中的不一致和概念混淆，在平托

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型式没有证明力，没有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之分，假定性

论证不能仅凭所例示的型式而区分出好坏；最后，考察了型式与论证提出者、接

受者在对话中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基本赞成肯定派所主张的型式能够引导论证参

与者根据对话类型的目标与规则进行话步交换并对实际对话进行评估，但认为这

种约束是间接的、有限度的。后者集中表现为接受者在接受了好的假定性论证的

前提后之所以必须接受其结论，根源并非来自该论证所例示的型式，而是源于不

这样做将是一种不一致的非理性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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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ormativity of Argumentation Schemes

Jie Tian Rongdong Jin✉

Abstract

Argumentation schemes represent structures of inference used in presumptive argu
ments that are neither deductive nor inductive but fall into a third category of argument.
The affirmative, represented by informal logicians such as Walton, Blair, and Hansen,
upholds that argumentation schemes are normative, while Pinto, as the only negative,
opposes this mainstream view. Based up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evant discus
sions of both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sides, this article first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normativity of argumentation schemes and proposes that the normativity
of schemes includes the dual dimensions of probative force and binding force. Second,
through discussing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uses of critical questions in evaluating pre
sumptive arguments, and revealing inconsistencies and conceptual confusions made by
the affirmative side, it further shows that schemes have no probative force and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from good to bad concerning the qualities of their inferential connec
tion, and that presumptive arguments cannot be evaluated as good or bad ones just by
the schemes they instantiate.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emes and
the behavior of proponents and respondents in argumentative dialogues, revises some
arguments of the affirmative side, and concludes that schemes can guide argumentation
participants on how to exchange moves according to the goals and rules of a particular
type of dialogue, as well as evaluate the sequence of the actual dialogue. However, their
binding force is indirect a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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